
“

法制
” 、 “

法治
” 、 “

人治
”
的词义分析

沈 宗 灵

一
、 “

法制
”

的三种含义

“
法制

” 一词在我国古代就 已 出 现
。

“
命有司

,
修法制

,
缮图圈

。 ” ① 但在解放

前
,
法制一词较少使用

。

解放后
“
文革

”
前

一般称
“
革命法制

” 或 “
人民民主法制

” 。

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
,
才通称

“
社会主

义法制
” 。

近年来
, “ 法制 ” 一词

,

大体指

以下三种含义
。

第一
,
法律和制度

, 也有的仅指法律制

度
。

这里应注意的是
,
在现代社会中

,
与中

世纪不同
,
重要的制度通常都有相应法律规

定或都在相应法律范围内发生作用
,

就这一

意义上讲
, “

法律和制度
” 和 “

法律制度
,,

这两个词组可以说基本上是同义的
。

但另一

方面
, “
制度化

、

法律化
”
二词有时是有区别

的
,
法律化固然是一种制度化

, 反过来
,
并

不是所有制度化都是法律化
。

例如体现党内

民主或社会 组织
、

企事业民主管理的制度
,

并不属于或不一定属于法律范畴
。

再有
, 这

里讲的法律和制度一般是指静态意义上的
,

主要指有关法律和制度的条文规定
,

少数是

习惯法或其他惯例
。

第二
,
动态意义上的法律

, 即立法
、

执

法
、

司法
、

守法
、

对法律实施的监督等各个

环节构成的一个系统
。

类似西方社会学法学

家所讲的法律概念
。

例如美国社会学法学家

庞德 ( R
·

P o u n d ) 就 将 法 律称为
“ 社会

工程
” ② ,

并对法律的概念作了很广泛的解

释
。

近年来
, 我国有些中青年法学工作者将

系统论引入法学
,

往往将法制称为
“ 法制系

4

统
” 或 “

法制系统工程
”
等

。

第三
,
指

“
依法办事

” 的原则
,

也即十

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所讲的
“
有法可依

、

有

法必依
、

执法必严
、

违法必究
” 。

这一意义

上的
“ 法制

” ,
就词义而言

,
相 当于 1 7

、
1

世纪以来西方国家所讲的
“ 法治

” 、 “ 法治

国
”
等原则

。

在我们 日常生活中
, 以上三种含义有时

单独使用
,
有时结合使用

,
依不 同 情 况 而

定
。

例如当我们讲应有
“ 完备的法制

” , 通

常指第一种意义上的法制
, 即应制定齐全的

法律
、

法规
。

当我们讲
“ 法制建设

”
时

, 主要

是第二种意义上的法制—
法制系统工程

,

即对从立法到监督法律实施各个环节都要建

设
。

当我们讲应
“
遵循法制

” 主要指第三种

意义上的法制
,
即根据

“
依 法 办 事

”
的 原

则
。

有时也可以兼指以上三种含义
,

例如当

我们在讲
“
加强法制

” 、 “ 健全法制
”
等用

语时
,

就可以将法制的三种含义都包括在内
。

这里还应注意
,

以上第三种含义
,

即 “
依

法 办 事
” 原 则 这一意义上的

“ 法制
” ,

在

不同民族语言中有不同表达法
。

在马克思恩

格斯著作中
,
在不同场合下分别使用过

“ 法

治
” 、 “ 法治国

” 、 “
法制

” 三词
。

在列宁的

著作中
,
无论是对苏维埃政权还是对资产阶

级国家
,
都用法制 (俄文

3 a 、 o H H o e T 、
)一词

。

苏联法学著作一般也是这样用法
。

我国解放

初期
, “ 法制” 和 “ 法治

” 二词在报刊上都

① 《 礼记
·

月令 》

② 庞德
: 《 法制史解释 》 ,

第 15 了贝
.



曾使用过
。

但直到粉碎
“ 四人帮

”
止这一 长

时期内
,

一般仅用
“
法制

”
而不用

“ 法治
” 。

这一现象看来也是受苏联法学影响所致
。

二
、

历史上对
“

法治
”

和
“

人治
”

词义 的不 同理解

历史上关于法治和人治的争论
,
主要指

以下三次
。

第一次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儒法

两家对这一间题的不同观点
。

儒家主张人治

( 或德治
、

礼治 )
;
法家主张法治

。

第二次指

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这一问

题上的不同观点
。

前者主张人治
,

后者主张法

治
。

第三次指 1 7
、

18 世纪资产阶级先进思想

家为反对封建专制提出的有关法治的观点
。

在这三次争 论中
, 法治论者和人治论者

对法治和人治二词的词义是怎样理解的 ? 为

了说明这一问题
,

我们就需要了解双方的分

歧究竟是什么
。

就了解法治和人治的词 义而

论 ,
这些分歧大体上可概括为以下三点

。

第一个主要分歧是
:

国家治理主要依靠

什么 ?是法律还是道德 ?人治论者认为国家主

要应由具有高尚道德的圣君
、

贤人通过道德

感化来进行治理
。

法治论者则认为主要应由

掌握 国家权力的人通过强制性的法律 ( 实际

上指刑法 ) 来治理
。

中国古代儒法双方 的不同观点就体现了

上述分歧
。

例如儒家认为
, “

道 ( 导 ) 之 以

政
, 齐之以刑

,

民免而无耻
。

道之 以德
,

齐

之以礼
,
有耻且格

。 ” ① “
政者

, 正也
。

子

帅以正
,
孰敢不正 ? ” ② 反过来

,

法家则认

为 , “ 圣人之治国
,
不能恃人之为吾善也

,

而用其不得为非也
。 ” 因而

, 应 “
不务德而

务法
” ③

。

在古希腊思想家关于人治和法治之争中

也体现了上述分歧
。

柏拉图在其代 表作 《 理

想国 》 中力主
“ 贤人政治

” ,
并主张除非由

哲学家成为国王
,
人类将永无宁 日④

。

他极

为蔑视法律的作用
,

认为不应将许多法律条

文强加于
“
优秀 的人

” ,

如果需 要 什 么 规

则 ,
他们自己会发现的⑤

。

只是在他的
“
贤

人政治
”
的理想国方案失败之后

,
他才在自

己晚期著作中将法律称为
“
第二位最好的

”

( s e e o n d b e s t )
, 即退而求其次的选择

O

与柏拉图相反
, 亚里士多德主张

,t
法治

应当优于一人之治
。 ” ⑥ 在西方历史上

,
这

是法治论的第一个经典性论 述
。

这 里 还 应

注 意
, 亚 里 士多德对这一问题的提法是

:

“ 由最好的一人或最好的法律统治
, 哪一方

面较为有利 ? ” ⑦他主张法治优于人治的一

个主要论据是
:

法治等于神和理智的统治
,

而人治则使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
。

因为

一般人总不能消除兽欲
, 虽最好的贤人也难

免有热忱
。

这就往往在执政时引起偏见
。 “
法

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和理智的

体现
。 ” ⑧ 同时他还主张

, 即使是一个才德

最 高的人作为统治者的国家中
, “ 一切政务

还得以整部法律为依归
, 只在法律所不能包

括而失其权威的问题上才可让个人运用其才

智
。 ” ⑨ 再次

,

他为法治作辩护的论据中还涉

及到本文下面将讨论的其他两个主要分歧
。

第二个主要分歧是
:
对人的 行 为 的指

引
,

主要依靠一般性的法律规则
,
还是依靠

针对具体情况的具体指引? 人治论强调具体

指引
,
法治论强调一般性规则

。

这一分歧在中国古代儒法两 家 关 于 人

治
、

法治之争中有所体现
,
特别是一些法家

强调法律的特点在于它是一种尺寸
、

绳墨
、

规距等
, 即能作为对人的行为进行一般性指

① 《 论语
·

为政 》

② 《 论语
·

颜渊 》

⑧ 《 韩非子
·

显学 》

④ 柏拉图
: 《 理想国 》 第 5卷

,

第 4了3D
。

⑤ 柏拉 图 . 《 理想国 》 4 25 E
. -

⑥ 亚里士多德
. 《

政治学
》 12 8 7a

.

⑦ 亚里士多德. 《 政治学 》 比“ ao

⑧ 亚里 士多德 : 《 政治学 》 12 87 .b

⑨ 亚里士 多德 . 《 政治学 》 12 86 .a



引的准则
。

但总的米说
,
儒法双方并未就一

般性指引和具体指引的分歧展开明显争论
。

与此不同
,
在古希腊思想家柏 拉 图 和

亚里士多德之间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相当突

出
。

柏拉图反对法治的一个重要论据是
:
法

律就象一个愚蠢的医生
,
不顾病人的病情而

机械地开药方
。

然而
,

人类个性不同
,
人的行

为纷繁复杂
,

人事变化无常
,

法律不可能规定

出适合每一特殊情况的规则
。

所以
“
对一切

人最好的事情不是法律的全权而是了解君主

之术和有智慧的人的全权
。

,, ① 亚里士多德

在反驳上述观点时指出
, “

法律确实不能完

备无遗
,

不能写定一切细节
,

这些原可留待人

们去审议
。

主张法治的人并不想抹杀人们的

智虑
。

他们就认为这种审议与其寄托一人
,

毋

宁交给众人
。 ” ② 他在 《 尼可马亥伦理学 》

一书中也进一步探讨了一般性规则和具体情

况之间的关系
, “

法律总是一 般 规 定
,
但

实际情况中又有一般规定 中不 可能包括的

事
。 ” ③ 在这种情况下

,
就需要采取纠正法

律因一般性而造成缺陷的衡平手段
,
例如修

改法律
,
执法者根据法律精神来解释法律

,

容许法官离开法律条文作出判决等
。

第三个主要分歧是
:
在政治制度上应实

行民主还是专制 ?法治论者主张 民主
、

共和

( 包括君主立宪 )
,
人治论者主张君主制

、

君主专制或寡头政治
。

柏拉图主张贤人政治和哲学家国王
,
在

政治制度上讲就是维护君主制和寡头政治
。

亚里士多德在主张法治优于一人之治时
,
也

提出了拥护民主和共和制的观点
。

他认为
,

“
群众比任何一人可能作较好的裁断

” , “
多

数群众也比少数人不易腐败
。 ” ④ 在平民政

体已经兴起的情况下
, 以一人为治的君主政

体也不适宜了 , 在君主政体下
,
如果继任的

后嗣是一个庸才
,
就必然会 危 害全 邦 ,

而

在实行法治的情况下
,
就不会发 生 这 一 问

题⑥ ;
同时

,

平民政体意味实行轮番制度
,

即

同等的人互做统治者和被统治者
, 这也就是

“ 以法律为治
” ⑥

。

在这里
, 亚里

一

:[ 多德 已

将法治和民主
、

共和政治制度直接联系起来
。

法治论和人治论在政治制度上的分歧主

要出现在 17
、

18 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
, 一

些先进思想家在反封建专制时所提出的政治

思想和政治纲领中
。

在我国古代儒法两家关

于法治和人治的争论中从未涉及 民主与专制

的分歧
。

因为儒法两家在政治制度上都是维

护君主制或君主专制的 ( 法家更主张严刑峻

法 )
。

因此 ,
我们不能把我国古代法家的法

治论同 1 7
、

18 世纪西方国家反封建专制的法

治论相提并论或者把前者错误地解释为反对

君主专制的君主立宪论
。

还应指出
,
在中国古代儒法两家和古希

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人治和法治之争中

都直接
、

明确地提 出人治和法治二词
。

与此

不同
,
西方国家 1 7

、

18 世纪关于人治和法治

之争主要体现在当时一些先进思想家在抨击

封建专制
、

等级特权并鼓吹建立君主立宪
、

三权分立
、

或民主共和国等政制的同时要求

法治和反对人治
,
而当时维护君主专制

、

等

级特权的代表人物并没有直接
、

明确地提出

要人治不要法治之类的口号
。

1 7
、

18 世纪先进思想家提倡法治也都是

同他们所主张的政治制度或政治纲领密切联

系的
。

例如主张建立君主立宪制的英国的洛

克 ( L o e k e , 1 6 3 2一 r 7 o 4 )
一

认为
,

立法权是最

高的
、

不可转让的国家权力
,

但它也不能危害

人 民的生命和财产等自由权利
。

国家立法机

关
“ 应该 以正式公布的既定的法律来进行统

治
,

这些法律不论贫富
、

不论权贵和庄稼人都

① 柏拉图
: 《 政治家篇 》 , 2 94 叭

② 《 政治学 》 , 1 25 了b
.

⑧ 1 9 34年英译本第 5翻 x · 4
。

④ 亚里士多德
: ` 政治学 》 12 8 6a

.

⑥ 亚里士多德
. 《 政治学 》 12妞6 .b

⑥ 亚里士多德
: 《 政治学 》 1 2 87 a ,



一视同仁
,

并不因特殊情况而有出入
。 ” ① 鼓

吹民主共 不f l国的法 国卢梭 ( R
o u s s e a u , 1 7 1 2

一 1 7 7 8 ) 认为
, “

凡是实行法治的国家一
不论它的行政形式如何一一我就称之为共和

国 ; 因为只有在这里才是公共利 益在 统 治

着
,
公共事物才是作数的

。 ” ② 美国独立前

夕猛烈抨击英国君主专制的潘恩 ( P al ne
,

1 7 3 7一 180 9 ) 提出
, “

在专制政府中国王便

是法律
, 同样地

,
在自由国家中法律便应该

成为国王 ” ⑧
。

在西方国家历史上
,
继亚里士多德提出

“ 法治优于少
、

治
” 之后 ,

第一个直接明确提

出类似观点的是英国 17 世纪思想 家 哈 林 顿

( I于a r r i n g t e· n , 2 6 一 l一 2 6 7 3 )
。

他也倾向共

和制
。

他在自己的代表作 《 大洋国 》 一书中

一开始就指出
,
通过法律这一艺术

,
人类的

世俗社会才能在共同权利和共同利益的基础

上组织起来… …根据亚里士多德和李维④ 的

说法
, “ 这就是法律的王国

,

而不是人的王

国
。 ” ⑥

美国政治家
、

第二届总统约翰
·

亚当斯

( J o h n A d a nl s , 1 7 3 5一 1 5 2 6 )
,
将哈林顿

关干法治的思想写进 1 7 8。年马萨诸塞的宪法

中 , 它规定该州实行三权分立
, “ 旨在实现

法治政府而非人治政府
。 ” ⑥

从三个主要分歧中可以看出
, 那时法治

论者和人治论者对法治和人治 赋 予 多种 含

义
。

在中国古代儒法两家的争论中
,

人治指的

是主要依靠道德高尚的圣贤通过道德感化来

治理国家
,
法治则是指主要依靠掌握国家权

力的人通过强;制性的法律来治理国家
。

在古

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争中
,
人治和法

治的含义比较复杂
。

人治不 仅指主要依靠道

德高尚的人 以
,

道德感化手段来治理国家
,
而

且指对人们行为的指引主要应依靠根据不同

情况而定的具
.

体指引
, 也还指君主或少数寡

头的统治
。

法治则不仅指主要依靠由不受人

的感情支配的法律来治理国家
,
而且还指对

人们行为的指引主要通过一般性的规则的指

引
,
也指民主

、

共和政制
。

在 1 7
、

18 世纪反

封建斗争中所讲的法
’

治 主 要 指民主
、

共和

制
,
人治则代表君主专制

、

等级特权等
。

三
、

8 0年代中国法学界关于法治和

人治 之争中对有关词义的不同理解

在西方国家
,
自17

、

18 世纪起
, 民主

、

共和制意义上的法治论取得了巨大的胜利
。

“
要法治不要人治

” 、 “
法治政府而非人怡

政府
” 、 “

法律至上
”
等用语 已成了西方流

行的用语
。

但西方法学家对法治的具体内容

或原则始终众说不一
。

19 世纪末英国宪法学

家戴西 ( A
·

V
·

D i e e j
z , 1 8 3 5一 1 9 2 2 ) 曾

以英国政制和法律传统为基础
,
提出了法治

的三个著名的原则
:

任何人都不因从事法律

不禁止的行为而受罚
;
任何人的法律权利和

责任都应由普通法院审理
,
每个人的个人权

利不是宪法的产物而是宪法所赖以建立的基

础
。

但这些原则以后不断遭到反对
,
被认为

已不符合 20 世纪的现实⑦
。

50
、

60 年代
,
西

方法学家曾围绕法治这一主题召开过几次国

际会议
,
但并未就法治的具体内容和原则取

得一致的意见
。

随着
“
福利国家

”
方案的兴

起
,

国家权力 日益扩大
,
西方法学家中一度

展开 了 “
福利 国家

”
与

“

法治
”
是否矛盾的

争论
。

但这 已不是
“ 法治

” 和 “ 人治
” 之争
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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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为争论双方都主张法治
,
分歧主要在于一

方认 为 福 利 国家意味国家权力加强
,

从而

危害个人自由和法治
。

另一方则认为福利国

家
、

个人自由和法治三者可以相互结合①
。

中国法学界关于法治与人治 间 题 的 争

论② , 不同于上述三次争论
。

首先
,
这一争

论中一方 固可称为
“ 法治论

” ,
另一方似可

称为
“
法治与人治结合论

”
( 以下简称

“
结

合论
”

) 而不能称为
“
人治论

” 。

即 8 0年代

中国法学界存在
“
法治论

” 和 “
结合论

” 之

争
,
但不存在

“
法 治 论

” 和 “
人 治 论

” 之

争
。

其次
,
这一争论同各 自对

“
法 治

” 和

“ 人治
”
二词的词义有不 同理解有关

。

为说

明这点
,
不妨将双方基本论点简化如下

:

法治论者
:
要法治不要人治, 法治与人

治是对立的
,
法治指以代表全国人民意志的

法律为准
,
人治则指以个别领导人 意 志 为

准
。

换一句话说
,
法治代表民主

,
人治代表

专制
、

独裁
。

结合论者
:

法治与人治不可分
, 二者必

须结合
;
法律是由人制定并由人实行的

,
没

有人的作用
, 还有什么法治? 换句话说

,
法

治指依法办事
,
人治指要由人来制定和实施

法律
, 必须重视人的作用

。

本文作者相信
,
双方都主张我国应加强

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
, 也都主张我们应以代

表全国人民的意志的法律为准而不 以个别领

导人的意志为准
,
都会主张法律是由人来制

定和实施的
,
如果没有人的作用

,
是谈不到

法治的作用的
。

如果以上结论能成立的话
,

那么我们可 以说
,
分歧主要在于双方对法治

和人治二词的词义持有不同的理解
。

我们不妨再进一步探讨一下
:

双方对法

治和人治二词词义的各自不同的理解又根据

什么丫法治论者认为法治代表民主
、

人治代

表专制
,

这种理解显然直接间接来自西方 1 7
、

18 世纪对法治和人治的理解
,
而且这种理解

迄今仍在西方流行
。

结合论者对法治和人治

的理解
,
看来是与我国古代儒 法两家争论中

所提出的观点有联系的
。

如上所述 , 当时儒

法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主要分歧实际上可以

归结为
:

治理国家主要依靠道德还是主要依

靠法律
,

根据我们现在理解
,
道德和法律二

者对治理 国家来说不可偏废
夕
因而也就可以

推论出法治和人治应该结合
。

而且当时儒家

还强调
“
徒善不足以为政

,

徒法 不 能 以 自

行
。 ” ⑧ 加上秦汉以来

,

儒法合流
、

法治与

人治合流的思想和实际也更容易使人引伸出

法治与人治不可分或二者必须结合的结论
。

但这里也应着重指 出
, 80 年代结合论者

对法治和人治词义的理解
,
仅从词义讲

,
也

不同于古代儒家对人治的理解
。

至少
,
儒家

强调的是人治
, 强调道德在治理国家中的首

要作用
.

, 而结合论者强调的是法治和人治的

结合
,

强调法律规则和人的作用的结合
,

就这

一意义上讲
, 我们也不妨认为 80 年代结合论

者提出了他们对法治和人治词义的另一种理

解— 在历史上对法治和人治词义的各种理

解之外的一种理解
, 即

:

法治指的是依靠法

律规则治理国家 , 人治指的是依靠人来制定

和实行法律
,
这种意义上的法治和人治必须

结合
。

本文作者早在 19 8。年北京市法学会组织

的一次关于法治与人治间题的讨论会上的发

言中曾提出
, 当时法治论者和结合论者

“ 争

论之点似乎不在法治与人治应否结合或应否

只要法治而不要人治
,
而却在于到底什么是

法治和人治
” 。

在那一发言中
,

我也讲到无

论历史上先秦思想家或近代西方思想家对人

治
、

法治的理解都有不科学的地方
,
特别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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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一种解释显然是与资产阶级的
“ 法学

一

世界

观
” 密切联系的

,

因此
, “

在我国社会主义

社会 中
,

不宜将
`

法治
’
和 `人治

’

作为一种

口号来提倡
。

在我国
,

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

法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
,

但又需要具备

一系列条件
,

克服重重 困难和阻力
。

提倡儿

个口号
,

包括象
一

要法治不要人治的 口号
夕

对

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加强能起什么推动作用

我是有怀疑的
。 ” 同时

, 我在发言中也反对

当时有些人主张法治人治两个概念都不科学

因而都不适宜用的简单否定态度①
。

现在回

顾这一发言
,

我觉得它表达的基本思想与本

文还是一致的
,

但当时 自己认为我们不必将

法治与人治作为口号来提倡这一观点应该修

正
。

近十年来
,

要法治不要人治的口号无论在

我国法学界或一般舆论界己广为传播
。

社会

上多数人已接受了这种理解
:

法 治 代 表 民

主
,

人治代表专制
,

我们要法治而不要人治
。

对用词的选择
,

一般地说
, 除非是特别

不科学或不合适的
, 我们应尊重社会上多数

人的理解
,
这也就是尊重

“
约定俗 成

” 的原

则
。

对法治
、

人治二词词义的理解
,

就象对

任何词义的理解一样
夕 它们都是在特定历史

条件下形成和发展变化的
。

四
、 “

从人治 向法治转变
”

这一命题中的有关词义

“ 从人治向法治转变
” 之类的命题可 以

引起一些问题
,

例如为什么必须要从人治转

向法治 ? “ 过去
”
存在 ( 甚 至 “

现 在
”
还

存在 ) 人治的原因是什么 ? 我们对这种现象

( 包括对过去或现在实行
“ 人治

” 的人 ) 又

作何评价 ? 现在为什么不能立 即实现转变
夕

为什么需要逐步转变
,

甚至还要从双轨制转

向单轨制 ? 等等
。

当然
,

我们可以从上而所

讲的法治论的理解出发来 回答
:

法治代表民

主
,

人治代表
一

专制
,

因而我们要
“
从人治向

法治转变
” 。

但这里应注意
,

对我们山讨来

说
, “

要法治不要人治
” 可以理解为一个抽

象的原理
夕

而现在 “ 从人治向法治转变 ” 却

是一个具体的命题
。

三者既有联 系 又 有 区

别
, “ 从人治向法治转龙

” 这一命题 至少包

括了以下具体含义
:

我国在 “ 过去
” 以至现

在还存在着人治或某种程度的人治
,

而这里

讲的 “ 过去 ” 一般是指建 国以来至十 一届三

巾全会 以前的时期
,

甚至还可能指建国以前

的 国 内 战 争时期
。

显然我们在讲
“ 过去”

( 三中全会以前时期或甚至建国以前 ) 以至

现在还存在
“ 人治 ”

( 或某 种 程 度 的
“
人

治
”

) 时
,
对这里洪的

“ 人治
” 的词 义又需

要作进一步探讨了
。

就提 出
“ 从人治向法治转变

”
这一命题

的人来说
夕

他们所讲的
“
人治

” 可能指 以下

两种含义
:

一种是指
:

有的领 导人由于受封

建思想意识的影响
,

因而表现出专横
、

独断等

不民主的思想作风
。

对人治的这种理解可以

说是对 1 7
、

1 8世纪关于人治
、

法治词义的引

伸
。

另一种是指
:

由于特定的厉史环境
,

不

可能有完备的法制
夕 或者是由于在党和国家

的指导思 想
_

L有失误
,

不重视法制
, 因而使

各级领导人不得不就各种具体问 题 作 出决

定
。

当然也可能是以上两种情况 的 交 错 并

存
。

当我们在讲 “
从人治 向法治转变

” 时
,

应该考虑到各种不 同的情况
。

前一种情况是

应该 加以否定的
,
对后一种情况

夕

或者不宜

称为
“
人治

” ,

如果要称之为
“
人治

” 夕 那

就需要赋予另一种特定的含义
, 即在法制不

完备或法制不受重视的情况下不得不由领导

人作出决定
。

这种意义上的
“ 人治

” 既不同

J
“

古代儒家所讲的人治
,

也不同于 8。年代结

合论者所口!的人的作用
,

更不能理解为 专制

戍专横独断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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